
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八條、第十七條修正總說

明 

臺灣地理位置具有作為連接日本、韓國、大陸之中繼站的優勢，為

鼓勵更多新進業者參與經營以促進市場競爭，改善國際網路連線速度，

將有助臺灣發展為亞太通訊中心，並提升該業務發展性及服務品質，進

而提高我國消費者權益，增加我國國際海纜頻寬，爰檢討調整國際海纜

電路出租業務之門檻，鬆綁既有之管制，並修正本管理規則相關條文。

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增訂民國一零二年七月一日起申請經營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者

之應實收最低資本額。（修正條文第八條）    

二、 增訂民國一零二年七月一日起申請經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者之

履行保證金。（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八條、第十七條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經營固定通信業務

者，其應實收之最低資本額

，依其申請時程，規定如下

： 

一、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

日前申請者： 

(一)綜合網路業務：新臺

幣二百十億元。 

(二)國際海纜電路出租

業務：新臺幣四億二

千萬元。 

二、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

起至民國九十七年一

月三十一日止申請者： 

(一)綜合網路業務：新臺

幣八十四億元。 

(二)市內網路業務：新臺

幣六十三億元乘以

市內網路經營權數。 

(三)長途網路業務：新臺

幣十億五千萬元。 

(四)國際網路業務：新臺

幣十億五千萬元。 

(五)國際海纜電路出租

業務：新臺幣四億二

千萬元。 

三、民國九十七年二月一日

起申請者： 

(一)綜合網路業務：新臺

幣六十四億元。 

(二)市內網路業務：新臺

幣四十八億元乘以

市內網路經營權數。 

第八條 經營固定通信業務

者，其應實收之最低資本額

，依其申請時程，規定如下

： 

一、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

日前申請者： 

(一)綜合網路業務：新臺

幣二百十億元。 

(二)國際海纜電路出租

業務：新臺幣四億二

千萬元。 

二、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

起至民國九十七年一

月三十一日止申請者： 

(一)綜合網路業務：新臺

幣八十四億元。 

(二)市內網路業務：新臺

幣六十三億元乘以

市內網路經營權數。 

(三)長途網路業務：新臺

幣十億五千萬元。 

(四)國際網路業務：新臺

幣十億五千萬元。 

(五)國際海纜電路出租

業務：新臺幣四億二

千萬元。 

三、民國九十七年二月一日

起申請者： 

(一)綜合網路業務：新臺

幣六十四億元。 

(二)市內網路業務：新臺

幣四十八億元乘以

市內網路經營權數。 

一、 為鼓勵更多新進業者進

入，促進市場競爭，近年

來，因為技術的發展使得

建設海纜的每單位成本

下降，爰第一項增訂第四

款規定，明定自民國一零

二年七月一日起，將國際

海纜電路出租業務之資

本額從三億二千萬調降

為三億。 

二、 其餘未修正。 

 



(三)長途網路業務：新臺

幣八億元。 

(四)國際網路業務：新臺

幣八億元。 

(五)國際海纜電路出租

業務：新臺幣三億二

千萬元。 

四、前款第五目國際海纜電

路出租業務，自民國一

零二年七月一日起申

請者：新臺幣三億元。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

十日止申請經營綜合網路

業務者，應依下列方式籌集

前項應實收最低資本額： 

一、於申請前以申請人名義

在國內銀行開立資本

額專戶存儲新臺幣ㄧ

百億元之金額，並於申

請時提出存款契約書

副本證明及由專戶存

儲銀行出具書面文件

確認之。 

二、於第十六條第一項所定

期間內，在前款資本額

專戶再存儲新臺幣一

百億元之金額，並提出

存款契約書副本證明

及由專戶存儲銀行出

具書面文件確認之。 

三、於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

期間內，應實收第一項

所定最低資本額之全

部金額，並提出公司登

記證明文件證明之。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存儲金額，得以新臺幣、等

值外幣或其組合計算之；其

(三)長途網路業務：新臺

幣八億元。 

(四)國際網路業務：新臺

幣八億元。 

(五)國際海纜電路出租

業務：新臺幣三億二

千萬元。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

十日止申請經營綜合網路

業務者，應依下列方式籌集

前項應實收最低資本額： 

一、於申請前以申請人名義

在國內銀行開立資本

額專戶存儲新臺幣ㄧ

百億元之金額，並於申

請時提出存款契約書

副本證明及由專戶存

儲銀行出具書面文件

確認之。 

二、於第十六條第一項所定

期間內，在前款資本額

專戶再存儲新臺幣一

百億元之金額，並提出

存款契約書副本證明

及由專戶存儲銀行出

具書面文件確認之。 

三、於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

期間內，應實收第一項

所定最低資本額之全

部金額，並提出公司登

記證明文件證明之。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存儲金額，得以新臺幣、等

值外幣或其組合計算之；其

以外幣存儲者，以存款日之

匯率計算新臺幣金額。 

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之資本額專戶存儲金額



以外幣存儲者，以存款日之

匯率計算新臺幣金額。 

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之資本額專戶存儲金額

，申請人於向主管機關陳報

完成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

前，不得動支。但於取得籌

設同意書後，經申請人之發

起人會議或董事會議決議

，購置營業上必要之固定資

產及支付開辦費用，並經主

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之資本額專戶存儲金額

，申請案件未獲核可時，申

請人得於主管機關不予核

可之處分送達後自行處理。 

申請人同時經營其他

第一類電信事業業務或有

線廣播電視業務，如該業務

有應實收最低資本額之限

制者，應於核可籌設後分別

計算其應實收最低資本額。 

，申請人於向主管機關陳報

完成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

前，不得動支。但於取得籌

設同意書後，經申請人之發

起人會議或董事會議決議

，購置營業上必要之固定資

產及支付開辦費用，並經主

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之資本額專戶存儲金額

，申請案件未獲核可時，申

請人得於主管機關不予核

可之處分送達後自行處理。 

申請人同時經營其他

第一類電信事業業務或有

線廣播電視業務，如該業務

有應實收最低資本額之限

制者，應於核可籌設後分別

計算其應實收最低資本額。 

第十七條 各類固定通信業

務申請案應繳交之履行保

證金金額，依其申請時程，

規定如下： 

一、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申請者： 

(一)綜合網路業務：新臺

幣二十一億元。 

(二)國際海纜電路出租

業務：新臺幣四千二

百萬元。 

二、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

起至民國九十七年一

月三十一日止申請者： 

(一)綜合網路業務：新臺

第十七條 各類固定通信業

務申請案應繳交之履行保

證金金額，依其申請時程，

規定如下： 

一、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申請者： 

(一)綜合網路業務：新臺

幣二十一億元。 

(二)國際海纜電路出租

業務：新臺幣四千二

百萬元。 

二、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

起至民國九十七年一

月三十一日止申請者： 

(一)綜合網路業務：新臺

為配合第八條第一項對於申

請經營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

務者應實收之最低資本額之

修正，明定民國一零二年七月

一日起申請經營國際海纜電

路出租業務者應繳交之履行

保證金金額，爰增訂第四款規

定。 



幣八億四千萬元。 

(二)市內網路業務：新臺

幣六億三千萬元乘

以市內網路經營權

數。 

(三)長途網路業務：新臺

幣一億五百萬元。 

(四)國際網路業務：新臺

幣一億五百萬元。 

(五)國際海纜電路出租

業務：新臺幣四千二

百萬元。 

三、民國九十七年二月一日

起申請者： 

(一)綜合網路業務：新臺

幣六億四千萬元。 

(二)市內網路業務：新臺

幣四億八千萬元乘

以市內網路經營權

數。 

(三)長途網路業務：新臺

幣八千萬元。 

(四)國際網路業務：新臺

幣八千萬元。 

(五)國際海纜電路出租

業務：新臺幣三千二

百萬元。 

四、前款第五目國際海纜電

路出租業務，自民國一

零二年七月一日起申

請者：新臺幣三千萬元

。 

 

幣八億四千萬元。 

(二)市內網路業務：新臺

幣六億三千萬元乘

以市內網路經營權

數。 

(三)長途網路業務：新臺

幣一億五百萬元。 

(四)國際網路業務：新臺

幣一億五百萬元。 

(五)國際海纜電路出租

業務：新臺幣四千二

百萬元。 

三、民國九十七年二月一日

起申請者： 

(一)綜合網路業務：新臺

幣六億四千萬元。 

(二)市內網路業務：新臺

幣四億八千萬元乘

以市內網路經營權

數。 

(三)長途網路業務：新臺

幣八千萬元。 

(四)國際網路業務：新臺

幣八千萬元。 

(五)國際海纜電路出租

業務：新臺幣三千二

百萬元。 

 


